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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管食药监〔2016〕87号 

   

    
 

 

相关科室、稽查大队，各监管所： 

现将《管城回族区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13日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食品安全 
飞行检查制度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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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城回族区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，加大监督检查力

度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对安全风险的防

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制

度。 

第二条  飞行检查制度是指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针

对食品生产、经营等环节开展的不预先告知的突击现场检

查。 

飞行检查采取事先不通知，不透露检查信息、不听取一

般性汇报、不安排接待、直奔现场的方式，调查核实被检查

单位执行法律法规的真实情况。 

第三条 飞行检查应当遵循及时、有序、公开、公正的

原则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做到严格检查、严厉查处、严肃问责。 

第四条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区范

围内食品安全的飞行检查。飞行检查实施主体为食品安全监

管职能科室，检查人员临时抽调。 

被检查单位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管所负责协助检查。 

第五条  飞行检查的对象是食品生产经营单位，存在

以下情形的应进行重点核查： 

（一）涉及重点产品、重点区域、重点问题的； 

http://www.ahsrst.cn/a/yuangongguanl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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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监督抽检或风险监测合格率低的； 

（三）涉嫌严重违反法律法规，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或重

大社会影响的； 

（四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或食品管理体系存在严

重缺陷，食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可能造成严重危害或重大

社会影响的； 

（五）企业涉及有违法生产经营记录或信用等级较低的； 

（六）为重大活动提供安全保障的; 

（七）被媒体曝光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的； 

（八）群众来信举报有事实或举报反映较为集中，社会

反响较大的； 

（九）其他需要飞行检查的。 

第六条 参与飞行检查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

法规、工作纪律和廉政规定，不得泄露飞行检查相关情况和

举报人等相关信息；对检查中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

和商业秘密承担保密责任。 

检查人员和相关人员在检查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

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 

第二章  启动 

第七条  检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一般应由三名以上

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检查或者稽查人员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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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飞行检查组应当适时将检查组到达时间通

知被检查单位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。当地所应当派员

及时到场协助检查，协助检查人员应当服从检查组的安排。 

第九条  未经检查组组长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将检查安排事项事先告知有关单位或个人。 

第三章  检查 

第十条  检查组到达检查现场后，检查人员应当按照 

《管城回族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规范（实行）》的规定，立

即开展检查工作。 

检查组可在被检查单位内公布检查事由和联系方式。因

举报实施的飞行检查，应当尽可能与举报人取得联系。 

第十一条  被检查单位及有关人员应当及时按照检查

组要求，提供真实、有效的记录、票据、凭证等相关材料，

开放相关计算机管理系统，不得拒绝和隐瞒。 

第十二条  检查组在检查时应详细记录检查时间、地

点、现场状况、存在问题等，及时收集或者保全与检查事项

相关的证据，注重证据材料的客观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。 

第十三条  检查中认为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

得，被检查单位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检查

组的要求，配合检查组立即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。 

第十四条  需抽取成品及其他物料检验的，按照抽样

检验相关规定执行，当地所应配合抽样。 



5 
 

第十五条  检查结束时，检查组应当向被检查单位书

面通报检查情况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员应当

签字。拒绝签字的，检查人员应当注明。 

第十六条  被检查单位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检查组

对被检查单位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，并在检查

报告中记录。 

被检查单位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如有异议，应提交

书面说明。 

第四章  处理 

第十七条  需要立案查处的，由稽查大队负责组织查

处。 

第十八条  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，应及时移交。

涉嫌犯罪的，按照相关规定通报或者移送司法机关。检查组

应当配合做好证据材料移交工作。 

第十九条   飞行检查情况作为对各食药监管所考核

依据之一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